南京中医药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教学、科研用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工作，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开放共享，提高使用效益，根据《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教高〔2000〕9号）、《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2014〕70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日常教学、科研用大型仪器设备。为应对应急突发事件需购置大型仪器设备的，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大型仪器设备”，是指购置单价10万元及以上的单台或成套仪器设备。本办法所指“价格”均以人民币计。
第四条  大型仪器设备购置采用“先行论证，后批预算”模式。各单位在申请大型仪器设备购置预算和执行采购前，需通过购置可行性论证。
第五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是学校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各单位应明确主管领导，负责本单位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工作。
第二章  论证组织及工作要求
第六条  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工作按拟购置仪器设备的用途及单台（套）价格分类组织实施。
第七条  单台（套）价格 在10 万元（含）以上、小于50 万元的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工作由各申购单位自行组织，报相关职能部门审批。
（一）论证工作程序、内容及有关工作要求参照单台（套）价格50万元及以上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执行。
（二）论证专家组成员一般为相关领域的学科专家、技术专家或管理专家，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其中至少有1位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专家。人数不少于3人，其中至少有1位非本单位专家。
（三）各单位应做好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相关资料的归档工作。
第八条  单台（套）价格在 50 万元及以上的教学、科研用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分别由教务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以下统称：校级论证工作组织实施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报相应的分管校领导审批。
（一）各单位要做好大型仪器设备购置的科学统筹和前瞻性谋划。应于每年3月底前向校级论证工作组织实施部门提交下一年度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计划。不在购置计划内的大型仪器设备原则上不予安排购置可行性论证。
（二）购置可行性论证会一般每季度召开1次。各申购单位应于每季度首月份月底前提出论证申请，校级论证工作组织实施部门根据拟购置仪器设备情况组织实施论证工作。教学、科研急需购置的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工作可视情况随时组织实施。
（三）申购人填写购置可行性论证报告，经所在单位领导审核后报送校级论证工作组织实施部门。根据拟使用经费性质及有关管理办法需进行相关审批的，应按照要求审批。
（四）论证专家组成员一般为相关领域的学科专家、技术专家或管理专家，涉及单台（套）价格在100万元及以上的进口仪器设备的论证须有法务专家参加。论证专家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人数不少于5人，其中至少有2位校外专家。
第九条  论证专家应与拟论证大型仪器设备的购置、操作及管理等无利益相关，并于论证前签署《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专家承诺书》。
第十条  论证专家评审费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各单位自行组织的论证，评审费由相关单位根据情况自行承担；校级论证工作组织实施部门承担由本部门组织论证所产生的评审费。
第三章  论证程序及论证内容
第十一条  购置可行性论证会由专家组组长主持，论证工作组织实施部门、申购单位安排人员列席。论证主要程序包括：申购人报告、专家质询与讨论、专家组形成论证意见。
第十二条   购置可行性论证主要对拟购置大型仪器设备的必要性、先进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开放共享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形成论证意见。论证内容主要包括：
（一）仪器设备购置理由及基本情况； 
（二）学校已有同类仪器设备保有及使用情况； 
（三）市场调研情况； 
（四）安装条件及运维方案可行性； 
（五）开放共享方案的合理性； 
（六）其他需要论证的内容。
第十三条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从严论证：
（一）预期使用机时不足800小时/年；
（二）学校已有类似设备且使用效率和效益较低；
（三）可通过购买分析测试或委托加工等服务解决使用需求。
第十四条  购置单台（套）价格在50 万元及以上的进口大型仪器设备，还须进行购置进口产品的必要性论证。
第四章  论证结果
第十五条  论证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论证结果为“不通过”的大型仪器设备不予批复预算及实施采购。
第十六条  论证结果应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方可申请预算及实施采购。
第十七条  论证结果有效期为2年，自论证审批办结之日起算起。有效期内未按有关规定实施采购的，须重新提交购置可行性论证申请。
[bookmark: OLE_LINK2]第十八条  通过购置可行性论证后，不得随意变更拟购置仪器设备名称、配置、技术参数及预算经费等信息。因特殊原因确需作出变更的，须提交书面申请，经校级论证工作组织实施部门审批后方可作出变更。如有重大变更，须重新组织论证。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申购单位存在上一年度大型仪器设备绩效考核不合格、拒不实施开放共享服务或服务质量差等情形的，将暂停其申请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资格，直至整改工作完成方可恢复其资格。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如遇国家或上级主管部门政策调整，则从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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